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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境外放款业务登记申请表

境内放款人名称： 境外放款登记币种：

一、申请事项

□境外放款登记 □境外放款变更登记 □境外放款注销登记

二、境外放款基本信息（变更登记的，填写变更后的基本信息；注销登记的，填写当前基本信息）

境内放款人

基本信息

放款人名称 放款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放款人注册成立时间 放款人类型 □中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本次申请前放款人本外币境外放款累计签约额

（不含已注销签约）

放款人境外放款余额 放款人境外放款余额上限

境外借款人

基本信息

借款人名称 借款人所在国家/地区

借款人注册成立时间 借款人注册登记号码

放款人与借款人之间关系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由同一家母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本次申请前借款人

累计借款金额

本次申请前借款人

是否存在境外放款逾期
□是 □否

境外放款

基本信息

境外放款已展期次数 是否委托贷款 □是 □否

境外放款登记金额 境外放款年利率

境外放款资金用途

境外放款期限（月） 境外放款到期日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三、非正常注销境外放款业务债权处置情况

未回收境外放款本息金额

处置情况

债务注销金额 债权转股权金额 其他用途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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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备注（以上表格内容无法完全涵盖企业申请事项的，可在此栏中填写）：

五、承诺：请勾选

□本企业所填写《境外放款业务登记申请表》中各项内容及所提交的所有书面材料均真实有效，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完全相

同。本企业保证所提交的各项表格、文件真实、准确、完整，否则本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将承担由此而导致的一切后果。

□本企业保证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使用个人资金或利用自身债务融资为境外放款提供资金来源。

□本企业保证境外放款资金应在境外放款协议约定的用途范围内使用，并遵守以下规定：

（1）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宏观调控相关要求；

（2）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借款人经营范围之外；

（3）不得用于规避境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管理政策；

（4）不得违反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的相关规定。

□本企业境外放款期限届满后如需继续使用，应在境外放款到期前至少30日向注册所在地国家外汇局分局申请办理。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或授权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单位公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申请人办理境内机构境外放款登记、变更与注销登记业务的，应按规定如实、准确、完整地填写并提交本申请表。

2.本申请表中所涉金额栏目，均按登记币种折算后填写阿拉伯数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3.“境外放款登记 ”指境内主体向境外机构放款，需到注册所在地国家外汇局分局办理登记。

4.“境外放款变更登记 ”指境内主体已登记的境外放款的额度、期限、利率、境外借款人所在国家/地区、境外借款人类型等发生变动的，需

到注册所在地国家外汇局分局办理变更登记。

5.“境外放款注销登记 ”指未能在放款期限内收回境外放款本息以及由于债务豁免、债权转股权等原因在本息未完全归还的情况下办理注销。

6.“放款人名称 ”指境内放款主体，根据营业执照或有效证明文件填写。

7.“放款人统一信用代码 ”，根据境内主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填写。

8.“放款人境外放款余额”指∑放款人本外币境外放款余额＋∑放款人外币境外放款余额×币种转换因子。

9.“放款人境外放款余额上限 ”指放款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宏观审慎调节系数。

10.“借款人名称 ”指境外借款的主体名称。

11.“借款人所在国家/地区 ”指境外借款人的注册国家/地区。

12.“借款人注册登记号码”指境外借款人注册地有权机关颁发的商业注册登记证书所记载号码。

13.“是否委托贷款 ”指该笔放款是否通过银行或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以委托贷款的方式发放。

14.“境外放款总金额 ”指双方签署的放款合同总额。

15.“境外放款年利率 ”指双方签署的放款合同中约定的年借款利率。

16.“境外放款期限 ”指双方签署的放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有效期。

17.“境外放款到期日 ”指双方签署的放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到期日。

18.“未回收境外放款本息金额 ”指办理非正常注销时，尚未收回的境外放款本息金额。

19.“债务注销金额 ”指境内放款人豁免借款人的债务金额。

20.“债权转股权金额 ”指境内放款人将境外债权转做境外股权的金额。

21.“其他用途金额 ”指除上述两种方式外，其他的债务处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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